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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公務人員犯貪污罪，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或犯他罪，

刑期執行完畢始被發覺者，均仍應予免職。

【解釋理由書】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者，一經判決確定即不得為公務人員，此為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五條第二款所明定，雖同時諭知緩刑但確定判決

之效力並未喪失，當時即應免除其職務，縱於緩刑期滿，緩刑之宣告未

經撤銷始被發覺，亦不得不予以免職。公務人員犯貪污罪外之內亂罪、

外患罪經判決確定者，不得為公務人員。犯其他罪受拘役以上刑之宣告

在執行中者，其職務當然停止，停職原因未消滅者，不得為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三款後段，公務員懲戒法第十七條第

三款亦有明文。在判決確定或刑開始執行之時，既已不得為公務人員，

其原有之職務即應予以免除。不應因刑期執行完畢始被發覺而排斥各

該條款之適用。

釋字第一二八號解釋（59.4.17.）

【解釋文】

行政機關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

之核定與調處，出租人承租人如有不服，應循行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

【解釋理由書】

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耕地租約期滿時，

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並列舉不得收回自耕之

三款情形，其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乃應依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及由同條

第二項授權訂定之臺灣省及臺北市有關耕地租約登記辦法之規定，由

該管鄉鎮（區）（市）公所審查，報經縣市政府核備後，辦理登記，該

管行政機關所為之審查核定，係屬行政處分；又依該條例第十九條第

二項之規定，出租人如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同時因出租人收回耕

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鄉鎮（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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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調處，既係對於耕地租約已滿期時准否收回自耕事件所為發生法

律效果之單方行為，自亦係行政處分。且此項調處之對外行文，依同條

例第三條授權所制定之臺灣省各縣（市）（局）鄉（鎮）（區）公所耕

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臺北市各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十三條之規定以鄉（鎮）或區公所之名義行之，足見此項調處

應由鄉鎮區公所以行政機關之地位為之，其為行政處分，更為明顯。復

查該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并無如同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移由司法機

關理之規定，故出租人或承租人對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如

有不服，自應依訴願法第一條，行政訴訟法第一條循行政訟爭程序以提

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之程序請求救濟。

釋字第一二九號解釋（59.10.30.）

【解釋文】

未滿十四歲人參加叛亂組織，於滿十四歲時，尚未經自首，亦無其

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者，自應負刑事責任。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

並應有其適用。

【解釋理由書】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固有明文規定。

但參加叛亂組織之行為具有繼續性，未滿十四歲人參加叛亂組織，於

滿十四歲時，尚未經自首，亦無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者，其行為既

在繼續狀態中，自應負刑事責任。本院釋字第六十八號解釋並應有其適

用。至於有無免減原因，係事實問題，應由有權機關認定之。不屬解釋

範圍。

釋字第一三○號解釋（60.5.21.）

【解釋文】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之時限，不包




